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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针，引导和激励工程参建各方加强过程控制，保证结构安全，提高建设工程质量水平，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韶关市建设工程结构质量水平评价（以下简称“市结构质量水平评价”）评价对象为我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建设的建设工程项目。由韶关市建筑协会组织实施，每年动态申报。评价活动接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的业务监督和指导，评价结果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备案。
第三条 市结构质量水平评价由施工总承包企业按项目属地原则自愿申报。工程所在地县（市）建筑业协会择优向市建筑协会推荐参评项目，市区工程直接报送市建筑协会。
第四条 韶关市建筑协会负责市结构质量水平评价的组织工作，市结构质量水平评价项目每年公布两次。
第二章  申报条件、范围
第五条  申报条件
申报市结构质量水平评价的工程项目，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基本建设程序，符合国家和省、市有关工程建设和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标准和规定；
（二）工程结构设计科学合理，经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合格；
（三）施工管理规范，有科学合理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结构工程创优计划和可行的质量保证措施，符合节能环保、绿色施工要求；
（四）过程控制严格有效，施工工艺和实体质量符合设计图纸和有关规范、规程、标准的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组织验收，各项技术保证资料齐全、真实、有效，无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五）科技含量较高，应用三项以上“建筑业十项新技术”；
（六）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以及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的其他事件。
第六条  申报范围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建设的具有独立生产和使用功能的下列建设工程，均可申报市结构质量水平评价项目。
1．有120间以上客房的旅业工程，1000座位以上的体育馆，1500座位以上的体育场、200座位以上的影剧院或礼堂，单体建筑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的商住工程，以及单体建筑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其它用途的民用建筑。
2.房屋建筑工程造价在1000万元以上；
3．建筑面积在6000（县级5000）平方米以上的生产厂房、仓库。 
第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工程不得申报：
（一）原有建筑物改建工程；
（二）经过加固补强的工程；
（三）使用国家和地方明令淘汰的建筑材料、设备及构配件的工程；
（四）因施工质量问题有投诉、举报属实的工程；
（五）项目开工前未向市建筑协会申报结构质量水平评价计划的工程。
第三章  申报程序及申报资料
第八条  申报程序及申报资料
申报单位在满足工程开工条件前经工程所在地县（市）建筑业协会推荐，向市建筑协会申报结构质量水平评价计划，并递交以下申报资料：
（一）《韶关市建设工程结构质量水平评价申报表》；
（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及批准文件、施工许可证等基本建设程序文件；
（三）工程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监理合同、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师的注册证书；
（四）工程概况、工程创优计划和工程施工进度计划；
以上资料由各县（市）建筑业协会负责审核，并核对相关资料原件，复印件加盖核对章及签署核对人姓名后由申报单位登录市建筑协会网站进行网上申报。
第四章  现场检查及评价
第九条  现场检查工作由市建筑协会负责组织，按申报项目施工进度情况动态组织检查。
（一）原则上各项目要进行两次的现场检查：第一次：多层建筑结构工程检查地基基础、地下室到地上三层以内的结构（高层及超高层建筑结构工程可到地上五层以内）。第二次：多层建筑结构工程检查地上三层以上主体结构工程（高层建筑结构为地上五层以上结构）。对于超高层建筑每增加20层（不足20层按20层计）增加一次评审检查。
（二）专业工程根据其结构特点分次检查。
（三）评审专家在韶关市建筑协会工程质量技术专家库中抽取。
（四）现场检查程序
1．听取申报单位关于工程项目质量情况的汇报；
2．征求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的意见；
3．核查工程基本建设程序文件原件；
4．抽查工程实体质量和工程技术资料；
5．反馈检查情况；
6．提出评审检查意见。
第十条 市结构质量水平评价的评价工作由市建筑协会组织开展。专家组3-4人，由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熟悉工程质量技术与管理的工程质量专家组成。评价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第十一条  参加评价的工程在评价前申报单位需提供反映地基基础、主体结构施工过程中质量管理、过程控制、检验检测、程序验收情况的5分钟影像资料或PPT资料。
第十二条  专家组评价通过的项目列为市结构质量水平评价入选项目，入选项目经市建筑协会大评委通过后在韶关市建筑协会网站公示七天，公示无异议后，视为通过市结构质量水平评价（A级/AA级，其中A级80～85分；AA 级85分以上（不含85分））。  
第十三条  通过市结构质量水平评价AA级的项目在项目竣工验收备案后的第二年可以参与申报市建设工程施工质量评价。
第十四条  评价结果公布后，凡经举报、投诉或后期建设发现主体结构存在质量问题的,市建筑协会将组织专家对工程进行调查、核实,达不到市结构质量水平评价的工程，撤销并收回其市结构质量水平评价项目证书。
第五章  表  彰
第十五条  通过市结构质量水平评价的项目由市建筑协会发文通报表彰。对通过市“结构质量水平评价”项目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颁发荣誉证书，并予以公布。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韶关市建筑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